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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為公屋居民提供基本銀行服務為公屋居民提供基本銀行服務為公屋居民提供基本銀行服務為公屋居民提供基本銀行服務

財經事務委員會在 2002年 2月 26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 “銀行業
為消費者提供的保障 ”的議題時，部分委員關注到公屋居民獲提供的基
本銀行服務，包括公共屋 是否設有為銀行存戶提供的櫃台服務及自

動櫃員機。他們注意到，由於某些公共屋 缺乏此類服務，部分公屋

居民須為有關的基本銀行服務而長途跋涉。

就此，事務委員會委員建議要求房屋委員會考慮採取措施，

以改善公共屋 所獲提供的基本銀行服務，以滿足居民對銀行服務的

需要。該等措施可包括提供租務優惠，以鼓勵銀行在公共屋 開設分

行。

就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上述關注事項及建議，希望房委會

可於 2002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5日日日日或之前作出回覆 (中英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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